
   

 

企业经营费用核算存在的问题 

文/倪玉忠 

在当今众多的宣传媒体中，广告词画可谓是一道绝妙的风景，无论是报刊杂志、电视和广播
上，还是交通工具、墙壁和服饰用品上，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但是，在赏心悦目的图画和言简意
赅的词语背后是企业百万、千万或亿元经营费用的支出。无疑，巨额经营费用的支出，在使企业及
其产品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一般也会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可能会延续几年，甚至
几十年。 

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将企业发生的广告费用作为期间费用直接列作经营费用，记入当期损
益。这种处理办法，假若在广告费不经常发生或虽经常发生但金额较少的情况下，对企业一定时期
经营成果的确认及其相关方面影响甚微。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企业间的竞争越来
越激烈，企业若想使社会公众对其经营的商品或生产的产品了解、认可和接受，就要在不断改善服
务环境、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的基础上，加大宣传本企业所经营商品或生产产品的力
度，即借助各类宣传媒体或其他方式，向社会广泛及频繁介绍本企业所经营商品或生产产品的种
类、价格、功能、售后服务等。这样，企业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财力，尤其是对于生产经营副食、保
健、儿童用品、医药及服饰等产品或商品的厂家或商家来说，年经营费用的支出会是其他期间费用
年支出的几十倍或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如果按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及有关规定，将年度内发生的巨
额广告费用，全部列作经营费用记入当期损益，既违背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又会使得企业在生
产或经营多种产品或商品的情况下，某种产品或商品的经营成果计算不实，另外，还会造成企业的
计税利润不能公允反映，进而影响国家税收收入。具体地说，现行经营费用的核算主要存在以下三
个方面的问题。 

一、违背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首先，不符合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支出合理划分的原则。企业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要求，凡支出

的效益仅与本年度有关，应当作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效益与几个会计年度有关，应当作为资本
性支出。由此看来，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及有关规定的广告费的会计处理办法，违背了收益性支出与
资本支出合理划分的原则，因为，企业由于支付广告费而带来的收益，一般都会与几个会计年度有
关（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商家为处理积压或过时商品及厂家因转产处理库存产品而支付的广告
费，其收益期可能是几天、几十天、几个月，甚至一年，但一般不会超过一年），它虽不属资本性
支出，但却有资本性支出的性质。 

其次，有悖于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的核心是根据权责关系的实际发生和影响期
间来确认企业的支出和收益。前已谈到，企业广告费的支出效用，在正常情况下，不仅对支出会计
年度的收益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以后若干会计年度的收益产生影响。但是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
对广告费的会计处理并没有考虑它的影响期间，而是直接将其记入了当期损益，致使企业相关会计
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能得到公允反映和披露。 

其次，不能完全体现配比原则的要求。在会计核算中，一个会计期间的各项收入与相关的成本
费用，应该在同一会计期间内进行确认和计量。从配比原则的要求来看，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对
广告费的会计处理似乎无可非议，因为企业某一会计期间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确与其同一会计期间
支付的经营费用有关，但是，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并未考虑到企业后期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样也与
前期支付的经营费用有关。因此，这就存在着一个将多少经营费用与本期主营业务收入配比的问
题，意即本期实现的营业收入，只能与本期发生的且应合理分摊的部分广告费配比，而不应将本期
发生的广告费全部列作期间费用。 

二、产品或商品的经营成果有失合理性 
一般情况下，企业生产或经营的产品或商品不会是单一的，同样,实际当中的企业一般也不可

能对其所有经营或生产的商品或产品均通过媒体或其他形式予以宣传，即便是，力度上也是会有区
别的。因此，企业一定时期发生的经营费用就存在着应由那种商品或产品负担 
或负担多少的问题。如按现行广告费核算办法，则某种商品或产品的广告效用及其经营业绩也就无
从分析和考核。 

三、影响国家税收收入 
现行广告费会计处理办法，不能合理的反映企业当年利润，并且影响国家一定时期的税收收

入。如某公司2000年应税所得额为一亿元，支付广告费五千万元，按现行处理办法，则该企业本期
应缴所得税三千三百万元（适用税率为33%），如果将广告费按5年平均分摊，则该企业2000年应缴

 



所得税为三千六百三十万元。很显然，改进广告费会计处理办法，既能使企业合理披露一定时期的
财务成果，又可以增加国家税收收入。 

因此，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企业支付的经营费用其受益期是不确定的，进一步讲，企业经营期
内每笔销售额或营业额的实现，均会受益于经营费用的开支；另外，大多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或商
品不会是单一的，而与之相应发生的经营费用的多少或有无是有区别的。故此，对企业年内发生的
经营费用，不能视作期间费用，而应该作为跨期摊配费用处理（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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